
对长沙市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假冒专利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公告
2010年4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进行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的“贼无奈将军盾超级磁珠原子锁”包装上标有“专利产品，专利号042818.1” 字样。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此专利号进行了检索，发现无此专利号，当即向当事人出具了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在15天内提供该专利有效的证明材料。

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供该专利有效的证明材料。经核实，我国专利号为8位或1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不含小数点后校验位），涉案产品标注的专利号明显属于虚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擅自将非专利产品称为专利产品进行销售的行为已构成假冒专利行为。

2010年7月8日我局对当事人发出了《假冒专利行为处罚前告知书》，在规定时间内我局未收到当事人的申辩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本局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标有“专利产品，专利号042818.1”字样的“贼无奈将军盾超级磁珠原子锁”。

2、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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